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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

司、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惠

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南京路贵都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

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744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4月 1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9,9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7,000 万元。 

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 2020 年 4 月 3 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000

万元。 

公司于 2020年 4月 9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 700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317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317 万元。 

公司、钱学庆先生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931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

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9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

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00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1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次

担保前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73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由李杰先生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的30%股权（注册资本1,515万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济南润

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由钱学庆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

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的股权质押

给限公司，胡雄敏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即：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许啸龙将其持有的上海润

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80万元）的股权质押

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由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即：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185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0%（即：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万元）的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并经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公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2）。 

公司于2019年9月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并经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6）。 

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

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90）。 

公司于2019年12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并经公司2019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17）。 

公司于2020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2019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

流动资金短缺问题，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拟对2019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预计作出调整，具体如下： 

1、公司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52,2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

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详见下

表：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 

预计提供担保最

高额度 

（万元人民币） 

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 47,400  

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100 25,000  

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000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 5,500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华臣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100 5,000  



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原名：上海康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 

100 2,500  

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0 15,000  

北京东南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3,000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51 3,000  

苏州润达汇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2,500  

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8,000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1 1,000  

上海润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5 800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 20,000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100 70,000 

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7 25,000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 7,000 

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 1,500  

担保金额总计 / 252,200 

2、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根据金融

市场变化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进行担保调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为上海惠中诊断技术

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康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

限公司、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

有限公司和上海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康祥卫生器材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 

公司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上海润

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其他子公司后

期资产负债率若超过 70%，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担保事项有效期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内，公司 2020 年 4 月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

署相关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贵都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9,9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于 2020 年 4 月 3 日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借款人民币 1,000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李杰先生将其持有的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30%股权（注册资本 1,515 万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本次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4、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9 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国内信用证人民币 7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在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公司、钱学庆先生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的借款人民币 931 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钱学庆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0%

（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雄敏将其持有的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许啸龙将其持有的上海润

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8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

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

反担保措施。 

7、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2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8、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49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的借款人民币 151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措施：

夏玉红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萍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

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7%（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185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

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俊生将其持有的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10%（即：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的股权质押给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本次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2-1206 室 

法定代表人：刘辉 

经营范围：依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药品经

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销售一类医疗器械；批发：计算机及配件、办公用品、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仪器仪表，玻璃器械、消毒产品、化学试

剂（不含药物试剂及危险品）、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卫生洁具、制冷设备

（不含特种设备）；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医疗器械技术信息咨询；医

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维修及技术服务。经营无需行政审批即

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63,07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8,45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6,4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8,44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4,62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0,707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22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47,372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22,559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2,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22,513 万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4,813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743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 19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8 号国投大厦 1408 室 

法定代表人：陈政 

经营范围：服务：医疗管理咨询（除诊疗），医学诊断技术、医疗技术、医

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医疗机械的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技术、



温控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仓储

服务（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保温设备的租赁，汽车租赁，站场：货

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货运：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批

发、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其它无需报经审批

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该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

币 40,00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0,10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30,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0,102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898 万元；2019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0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51,57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2,056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42,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2,056 万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522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409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37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1666 号齐盛广场 5 号楼 908、909、

910 室 

法定代表人：李杰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开发；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及维修；医疗设备的租赁；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医疗

器械、非专控通讯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矿设备、教学设备、办公

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产品、体育用品的销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软件的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4,86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5,555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7,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3,481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9,306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0,053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2,08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3,720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4,32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7,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12,284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9,393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578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8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9 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营范围：医疗设备及医疗器械租赁；医疗设备、化学试剂（不含药物试剂

及危险品）、消毒液（不含危险品）、实验室设备的技术研究、批发；生物技术、

医药技术的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不含医疗、诊疗）；市场调查；批发：

办公设备、劳动防护用品、办公用品、电子设备、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

（依据备案凭证开展经营活动）、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母婴用品（不含食

品药品）；依据《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金

融、期货、证券、理财、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医疗器械技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商业秘密）；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广告；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物流信息咨询；货物装卸搬运（不含

道路运输及港口作业）；依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开展普通货运业务；医疗

设备维修（不得在此住所从事维修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

依据《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展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销售经营活动（不

含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60,230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3,90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3,73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3,908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6,323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3,699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3,307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53,511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36,992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5,33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36,992 万

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16,520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585 万

元，净利润人民币 19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 880 号 V077 

法定代表人：钱学庆 

经营范围：生物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电子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研究、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商务信

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投资管理；机械设备租赁；仪器仪表租赁；

销售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机电产品、电子产品、仪器

仪表、金属制品、陶瓷制品、化妆品、日用百货、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

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办公用品、教学

科研实验室仪器、生物试剂（除医用生物试剂、兽用生物试剂及危险化学品）；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批发；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7,558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5,00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4,589

万元，资产净额人民币 2,55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4,420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71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6,039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13,94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447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13,524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2,096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195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45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 1078 号 11 幢 C 区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Ⅱ类 6840 医用体外诊断试剂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技术、医疗器械技术、检验用具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咨询，二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实验室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1,777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6,373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6,373 万元，资

产净额人民币 5,404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927 万元，净利润

人民币 1,576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12,78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7,028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8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7,028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5,757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22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35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 号 

法定代表人：仝文斌 

经营范围：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

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产（范围详见许可证），

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

金交电、办公用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

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租赁。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7,284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62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2,5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5,091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21,660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241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605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26,855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170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3,000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636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21,685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649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2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 8 号 B 幢 502 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器械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及机械设备维修，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自有设备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法

律法规明令禁止的），电脑及配件、仪器仪表、办公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7,764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4,707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108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4,507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3,057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0,903 万元，净利

润人民币 86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资产总额人民币 8,913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币 5,414

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人民币 473 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人民币 5,295 万元，

资产净额人民币 3,500 万元；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041 万元，净

利润人民币 44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南京路贵都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

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

师费等)。 

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赁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债权

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赁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

金属租赁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

为自债权人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两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

为自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两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两年。5、若主合同为其他

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2、被担保人：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延安路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9,9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

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2、商业汇票承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4、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5、若发生法律

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

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 

 

3、被担保人：济南润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李杰先生、李健女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

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债权人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

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因保证人违约

导致债权人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评估费、保险费、保管费、登记费、鉴定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

处置费、过户费等），及因借款人、保证人违约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

费用等。 

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

务为分期履行，保证期间为自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

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自展期协议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

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确定的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

年。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

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计算。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

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

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700 万元 

贷款期限：半年（具体以国内信用证实际开证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含反担保债权，下同）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

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

用”）。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除另

有约定外，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对于保证人为履行本

合同项下责任而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款项(也包括债权人行使本合同第 8.2 条项

下的权利所取得的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1）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之

费用； (2) 损害赔偿金； (3) 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

债权人有权变更上述顺序。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 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

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3

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

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5、被担保人：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 

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0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一、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

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



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二、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

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

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

的一部分。三、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

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

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

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保证人确认。

四、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

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

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一、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二、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三、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

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两年。四、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

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该展期无须经保证人同意，保证人仍对主合

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

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五、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

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六、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

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

起分别计算。七、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八、债

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6、被担保人：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931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钱学庆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

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费及其

他费用。2.如果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

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保证人对债权人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保证。3.

若债务人发生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且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增缴保证金的，保

证人对债务人增缴保证金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二年。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

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其中：（1）借款、打包贷款、出

口押汇、进口押汇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融资到期之日起二年；（2）汇票承兑、开立

信用证、开立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二年。若债务人发生

主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况的，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立即缴足保证金的，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缴足保证金之日起二年；（3）商业汇票贴现的

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二年。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的债务履行期

限达成展期合同的，保证人同意，无需再另行通知其或征求其同意，保证人将继

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3.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

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二年。4.本合同所

述的“届满”或“到期”，包括被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或提前收回的情况。 

 

7、被担保人：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20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

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1.1 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 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

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

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 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

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

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

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

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

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 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

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

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 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

债务； 

1.1.8 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

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 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 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

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

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

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 1.1 条所述各

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

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

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 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

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

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

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

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8、被担保人：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490 万元 

贷款期限：一年（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

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伍佰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1.1 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 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

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

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 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

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

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

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

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

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 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

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

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 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

债务； 

1.1.8 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

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 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 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

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



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

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 1.1 条所述各

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

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

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 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

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

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

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

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9、被担保人：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1 万元 

贷款期限：七个月（具体以贷款合同实际贷款期限为准） 

担保方式：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1.1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

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壹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1.1.1 贵行(或贵行下属机构)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的/ (此处填写协议

文本名称)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1.1.2 贵行因履行 《授信协议》项下商业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

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函等付款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以及为授信申请人所承兑商业汇票

提供保贴所形成的授信申请人对贵行的债务； 

1.1.3 保理业务项下，贵行受让的对授信申请人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应的逾期

违约金(滞纳金)、迟延履行金，及/或贵行以自有资金或其他合法来源资金向授信

申请人支付的基本收购款(基本承购款)及相关保理费用； 

1.1.4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中所委托的银行对外付款本金

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5 贵行在《授信协议》项下为授信申请人办理委托开证、委托境外融资

或跨境贸易直通车等跨境联动贸易融资业务时，依据具体业务协议约定为归还联

动平台融资而做出的押汇或垫款(无论是否发生在授信期间内)及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6 贵行应授信申请人要求开立信用证后，委托招商银行其他分支机构向

受益人转开信用证的，该信用证项下贵行履行开证行义务而为授信申请人垫付的

垫款及因该开证所发生的进口押汇、提货担保债务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7 授信申请人在衍生产品交易、黄金租赁业务等项下对贵行所负的全部

债务； 

1.1.8 贵行根据 《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业务协议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

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等； 

1.1.9 贵行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1.2 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

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

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

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具体以第 1.1 条所述各

项范围为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用证、保

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在授信期

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1.4 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

发生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

押汇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

进口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

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

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

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

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

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担保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

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

同意调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76）。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

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

同意调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

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担保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90）。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

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

同意调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

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担保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117）。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发表如下意见：上述被担保方均

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

同意调整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



度范围内办理此次担保的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19 年度担保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8）。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均为 124,667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5.20%，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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